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授權家長調閱學生個人資料同意書
基於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提供當事人資料予第三人者，須經當事人同意；又依「民法」，年滿18歲者為完全行為之能力人。是以，年滿18歲之學生，須經其本人同意，家長（法定代理人／監護人）始得查詢在校相關個人資料。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  學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請勾選
· 同意
授權本人家長（法定代理人／監護人）於本人在學期間，查詢本人在校相關資料，並同意校方於必要時寄送學習預警／學籍與註冊重要通知。
家長（法定代理人／監護人）聯絡資料（由學生填寫，供核對與通知寄送）
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與學生關係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手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學籍系統登載之監護人手機號碼將作為家長查詢之密碼）
A. 成年學生（滿18歲）用
授權人（學生）簽名：_____________＿＿＿_____　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※本人為滿18歲之學生，瞭解並同意上開授權內容。
B. 未成年學生用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＿＿＿_______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　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
手機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
□ 撤回授權（原已同意，現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撤回）

備註：
1. 學生得隨時以書面撤回授權，學校於確認後即停止家長調閱權限。撤回授權為自提出並經學校
確認之日起生效。撤回前之合法提供與通知，仍屬有效。

2. 如監護人手機號碼變更，請學生填寫「學生更改學籍資料申請書」更新監護人手機號碼。

